
第一章 范围 
 

第一节    本法适用于任何雇佣劳动。 
 

第二节    任何资方、企业的各级领导和雇员、供应户、项目承包商以及维

修服务等，依照工作环境法的一般规则对本劳工法承担责任。 
 
 
 
 
第二章    工作的计划和安排 
 

第四节    在工作的计划与安排阶段，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实施都必须百分之

百地从安全和健康的角度来准备。工作的计划与安排应照附件一所述以预防为

主。一定要注重观察，免除在工作中使用任何有危险、不安全或对人体健康有害

的结构、工地布局、具体解决办法和工作方法。进而确保工作场所的各种环境因

素不在短期或长期内影响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第五节    在对现有的和新的工作场所、工序和方法、采用新技术、购买新

的设备、个人保护用品制定计划时，要确保工作环境与劳工环境法中一般的和特

殊的规定相一致。 
 
第六节    工作单位的安全保护机构必须依据本劳工法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参

加工作的计划安排。同时要依照本法第五章对工作环境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条    对不具备安全保护机构的工作单位，雇员必须依据本法第四、五节参加

工作的计划安排，并依本法第五章对工作环境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a    工作环境的估价 
 
 第六节 a  资方必须对工作环境在安全和健康方面的状况作出书面的估价，

在具体计划、安排和实施该计划中确保书面的处理方法，并依据第六节 b、第五条

公布处理结果。 
第二条    为确保所有工作环境的各种因素都包括在工作环境估价里，资方必须确

保工作单位的安全保护机构介入整个安排、计划和实施过程，并且即时检查、记

录估价结果。该记录必须由安全保护机构签字以证明该机构的介入。 
第三条    对不具备安全保护机构的工作单位，雇员要依据第二条以相应方式介入

工作环境估价的计划、安排和实施过程。 
 
第六节ｂ  在估价一个工作场所时，必须顾及工种、技术设备、材料、该工

作场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和工序、工作场所的部置以及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 
第二条    估价一个工作场所如附件一所指必须以预防为主，客观地面对工作场所

的环境问题与解决办法。必要的解决办法应在工作环境估价里书面说明。 



第三条    资方可以自由选择估价工作环境的方法。但所选的方法必须确保估价以

下几点： 
一）准确定义本单位工作环境的概况，其中包括是否有工作环境方面的问

题以及问题的种类和范围。 
二）具体描述和估价本单位的工作环境问题，包括问题的种类、严重性和

范围、造成问题的原因，从而针对问题着手解决办法。 
三）对本单位环境方面一时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要制定优先解决的计划，

其中必须明确包括解决问题的顺序与节奏。 
四）明确规定如何对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其中包括谁对计划的完整实施

负责、什么时候和怎样对所采取的改进步骤进行检查和监督，包括改进步骤是否

解决问题， 及是否要对计划作必要的修改等。 
五）每当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和工序有变化导致单位的工作环境发

生变化时必须随时对工作环境估价进行修正。此外工作环境估价至少每三年要作

一次修改。 
六）各单位要有书面的工作环境估价。使单位的资方、各级领导和雇员以

及劳工监查所（Arbejdstilsynet）随时能够翻阅。 
七）各单位的工作环境估价一般不必由劳工监查所批准，除非依据劳工环

境法有特殊的规定。 
 

第六节 c  一个单位如因缺乏必要的知识或人手，不能作出单位的工作环境

估价，该单位必须向一个企业健康服务所(bedriftssundhedstjeneste)或其他专门机构

申请援助。 
第二条    虽然单位的领导向专门机构申请援助，该单位的领导依然要对作出工作

环境的估价以及满足本法第六节 a 和第六节 b 一至五条负全部责任， 
 
 
 
 
第三章    工作实施中的一般要求。 
   

第七节    工作任务的每个环节的实施必须以安全、健康为前提，其中包括

工作环境在物理方面、身心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影响作出单独的和整体的估价。 
第二条   对那些可能损害身心健康的工作或在短期或长期内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工

作，劳工监查所可以向资方提出要求， 实施专门为改善工作环境所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可以是福利方面的或其他工作环境方面的措施， 以预防疾病、劳损和工

伤的发生。 
 

第九节 a  在工作的具体实施时要确保工作本身不会由于讥笑或性刁难造成

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健康的损害。 
 

第十节   在工作的实施时要确保以下几点： 
一）工作场所的布局、家具、技术设备以及所选用的工作和生产方法要尽

量适合工作人员。 



二）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用恰当、有效的辅助技术设备，比如升降机和

运输车等来安全、健康地完成工作。 
 
 第十七节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对人体不利的工作姿式和动作。工

作负载应该在技术发展的可能下降到最低限度，起码要符合所限的标准。 
 
 
 
 
第四章    培训和指导 
 
 第十八节  无论雇佣的形式和雇佣时间的长短，资方应确保对每个雇员作必

要的培训和指导，以确保工作实施的安全性。资方要明确告诉雇员所作工作的危

险性，可能导致的疾病，以及劳保体检。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要有培训和指导。 
一) 首次雇用 
二) 调换工作或改变工作任务 
三) 新增或改变设备 
四) 使用新技术 

 
第二条  第一条所述的培训和指导应该不断更新， 比如对出现的新的危险情况等。

必要时需重复这种培训和指导。 
 
 第十九节  资方承担在十八节中所述培训的一切费用。此外，这种培训必须

在工作时间内进行。 
 

第二十一节  如果一个单位的雇员被借给其它单位使用，原单位必须确保工

作的计划，按排和实施与有关劳工环境法条文相符，以安全与健康为前提。 
 
第二条  在外借之前，原单位必须向外借单位说明那些原单位按照法定应向雇员说

明的如下事项: 
 一）工作的专业性，其中包括是否需要特殊的专业资格， 
 二）可能需要的体检合格证， 
 三）工作的特殊性，其中包括可能的危险性。 
 
 
 
 
第五章    工作环境的监查 
 
 第二十二节  为了保证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 资方必须确保以下几点： 
 一）该单位具有与本法第四章，第二条和第八章，第四条相符的工作环境

估价。如果这个估价对工作的实施在安全和健康方面有特殊意义， 一定要不断更

新该估价。 
 二）在需要的时候，可请专家来估价工作环境的安全与健康是否符合要

求。 



 三）对发生的工伤事故作记录，并写出总结报告。 
 
 
 
 
第八章    惩罚 
 

第三十节  违反以下两类的惩罚一般处以罚款或最多不超过两年的监禁。 
一）违反本劳工法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 a,  第六节 b，一至五条，第六

节 c，第七节，第一条， 第八节，一至四条，第九节 a 以及第十至二十四节。 
二）不遵守本劳工法规定的指令和禁令。 

除此之外违反劳工环境法或其他法规的行为将导致更高的惩罚。 
第二条 对于违反本劳工法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 a， 第六节 b，一至五条，第

六节 c，第七节，第一条，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三节至十七节以及二十二节

至二十四节的资方可能进一步要求罚款责任，尽管违法的行为不是故意的或者无

意的。罚款责任不会因资方无力支付而演变成监禁。 
 
 
 
 
附件一 
1）避免危险因素。 
2）对不可避免的危险因素要作出估价。 
3）要尽量产除造成危险的根源。 
4）对人工操作的工作包括工作场地的布局，所选用的工具以及工作和生产的方式

要作适当的调整，以避免单调或固定节奏的工作，从而减轻这类工作对人体健康

的损害。 
5）跟随最新技术的发展。 
6）把有危险性的工作，工具，生产方式等等换成没有危险或危险性小的。 
7）在技术、准备工作、工作场所、社会关系以及劳工环境等各种因素方面有计

划、有系统地作预防工作。 
8）尽量采用集体保护方法，少用单一保护方法。 
9）对劳动者要进行适当的指导。 
 
 


